
2025年7月3日 星期四 编辑 王怀实 版式 高丽洁 校对 刘芷硕07 典滴

能以楼上漏水为由拒缴物业费吗？
法院：致害方非物业公司，拖欠物业费于法无据

现实生活中，一些业主在遭遇房屋漏水等烦心事时，会以拒缴物业费的方式表示不满。物业管理有瑕疵，业主能拒缴物业费吗？日前，河

南省汝南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房屋漏水而拒缴物业费引起的纠纷案。
核心提示

案情回顾

王某是汝南县某小区的住户。2022 年

1 月 2 日，某物业公司与王某签订物业服务

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由该物业公司对小

区提供物业管理服务，业主王某按住房建

筑面积 1.32 元/月/平方米缴纳物业管理

费。2023 年以前，王某一直按约定缴纳物

业费，之后因楼上房屋漏水导致其房屋受

潮而问题一直未得到妥善解决，王某一气

之下拒绝缴纳物业费。物业公司在多次

催缴无果的情况下，将王某告上法庭，要

求其支付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物业费 2060.16 元等。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系物业服务合

同纠纷。原、被告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约

定由原告提供物业服务，原告请求被告支

付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

间 物 业 费 2060.16 元 ，于 法 有 据 ，应 予 支

持。被告没有证据证明物业公司应对其

楼上房屋漏水负有责任，其应当向致害方

主张权利，而不应以此作为拒付物业费的

理由。

经过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王某按照

合同约定支付了物业费。而楼上房屋漏水问

题经法院协调，由楼上住户负责处理完毕。

以案说法

物业服务公司承担着小区物业的管理与维护重任，其能否正常运营关乎小区全体居民的生活质量。业主若不

按时缴纳物业费，不仅会对物业服务公司的正常运转造成影响，还可能间接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房屋若存

在质量问题，如没有证据证明是物业公司引发或物业公司未尽到管理责任的，就不能成为业主拒缴物业管理费的

抗辩理由，业主应当按照与物业公司签订的物业管理服务协议履行付款义务。至于房屋存在的质量问题，业主应

当寻求恰当的救济途径并向致害方提出解决方案。

关于房屋漏水责任，一般是这样划分的：

房屋在保修期内的质量问题由开发商承担责任。住宅保修期从房地产开发商将竣工并验收合格的住宅交付

用户使用之日起计算。保修期内发生保修范围之内的非人为损坏，由房地产开发商免费维修；因商品房存在质量

问题，保修单位进行维修时导致房屋的使用功能受到影响，购买人可以要求开发商承担赔偿责任。但要注意的是，

因住户不当使用或擅自改动结构、设备位置和不当装修等造成的损失，开发商不承担保修责任。

楼上漏水导致损失，由楼上业主承担责任。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七条之规定，侵权行为危及他人人身、

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被侵权的业主不仅可以要

求损害赔偿，还可以在诉讼中请求楼上漏水业主停止侵权行为，修复漏水问题。因此，如果是楼上业主在装修时破

坏了水管等原因导致漏水，楼上业主应负责维修并对楼下住户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物业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形。物业承担责任的第一种情形是基于我国《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业

主需要装饰装修房屋的，应当事先告知物业服务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将房屋装饰装修中的禁止行为和注意

事项告知业主。如果业主遇到了此类问题，应首先向物业公司反映，物业公司如果没有尽到上述义务，就应该为

受到损失的业主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如果物业公司已经尽到义务，则不承担责任。物业承担责任的第二种情

形是业主购买房屋超过保修期，小区公共部分有漏水等损坏情况，依据民法典第二百八十一条以及第九百四十

二条之规定，外墙、屋顶属于共用部位，对上述部位的维修属于维修资金使用项目，可由物业公司负责并应动用

公共维修资金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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